
国土资源部 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农业部 国家林业局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

记发证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财政厅（局）、住房城乡建设

厅（建委、建交委）、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办），林业厅（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财务局、建设局、农业局、林业局，解放军土地管理局：

  　　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

下，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改革精神，认真贯彻

《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发〔2014〕1号）和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结合国家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有关要求，进一

步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合新形势，充分认识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

重要意义

  　　（一）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促进农村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重要措施。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农民及农民集

体重要的财产权利，直接关系到每个农户的切身利益，通过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

登记发证，依法确认农民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有效解决土地权属纠

纷，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为农民维护土地权益提供有效保障，从而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

发展基础，促进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二）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统筹

发展的产权基础。通过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使农民享有的宅

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是改革完善宅基地制度，实行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

农村改革的基础和前提，也为下一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

产权基础和法律依据。

  　　（三）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是建立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基

本内容。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

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为避免增加群众负担，减少重复建设

和资金浪费，在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中将农房等集体建设用地上

建筑物、构筑物一并纳入，有助于建立健全不动产登记制度，形成覆盖城乡房地一体的



不动产登记体系，进一步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和监管水平。

  　　二、因地制宜，全面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各地要以登记发证为主线，因地制宜，采用符合实际的调查方法，将农房等集体建

设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纳入工作范围，建立健全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现统一调

查、统一确权登记、统一发证，力争尽快完成房地一体的全国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一）全面加快农村地籍调查，统筹推进农房等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

补充调查工作。各地要以服务和支撑登记发证工作为切入点，兼顾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改革完善宅基地制度等土地制度改革、不动产统一登记建设的实际需要，按照《农村地

籍和房屋调查技术方案（试行）》（见附件）的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本地区的农村地籍

调查工作，并将农房等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纳入工作范围。

  　　各地要统筹考虑基础条件、工作需求和经济技术可行性，避免重复投入，因事、因

地、因物，审慎科学地选择符合本地区实际的调查方法。可按照“百衲衣”的方式，同一地

区内采用多种不同调查方法开展工作，以满足登记发证工作的基本需要。

  　　（二）制定和完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相关政策。各地要认

真研究分析当前工作存在的问题，全面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在国土资发

〔2011〕60号、国土资发〔2011〕178号及国家有关要求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实际，进一

步细化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的政策，积极探索，勇于突破，

尽快出台或完善有关政策或指导意见，为推进工作提供政策支撑。

  　　各地在制定政策或指导意见时，应以化解矛盾、应发尽发为原则，要坚持农村违法

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必须依法补办用地批准手续后，方可进行登记发证。在权属调查

和纠纷处理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建立健

全农村土地权属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在登记发证工作中注重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切

实保护群众合法利益。

  　　（三）进一步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各地要按

照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设和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要求，全面落实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以及农房等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做到应发尽

发。要从工作现状出发，尽快制定或调整工作计划，将农房等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筑

物、构筑物纳入工作范围，按年度细化工作目标、任务和措施,明确完成时限。在完成农

村地籍调查和农房调查的基础上，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尽量选择房地合一的地区开

展房地一体的登记发证试点，为全面铺开工作积累经验。

  　　计划在2014年底完成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的省（区、市），

应根据实际情况尽快调整工作计划，增加农房调查等工作任务，并制定补充调查方案；

做出新的调整，增加农房等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今

年可以先按原计划继续推进，今后再逐步开展补充调查，或结合日常变更登记逐步补充



完善房屋及附属设施信息。各省（区、市）应按照工作计划，积极推进确权登记发证工

作，本级财政给予必要的支持。

  　　（四）进一步加强登记规范化和信息化建设。已完成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省份，要进一步规范已有登记成果，提高成果质量。各地要继续推

进农村集体土地登记信息化数据库建设，逐步建立数据库共享机制，实现数据实时更

新，在满足现有工作需求基础上，统筹考虑与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信息化建设的衔接，

实现登记发证成果的数字化管理和信息化应用。

  　　三、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顺利

进行

  　　（一）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继续负责本

地区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有关政策措施分工的通知》（国办

函〔2014〕31号）要求，相应增加或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依靠各级党委、政府，特

别是市（县）党委、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协调和保障，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牵头负责，

与同级财政、住建、农业、林业部门密切合作，确保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

登记发证工作积极稳妥、规范有序推进。严格执行已有工作机制和制度，认真落实月报

季报等有关制度。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在2014年8月31日前将相关工作计划报国土资

源部备案。

  　　（二）切实保障经费落实。相关地方政府要按照2013年、2014年中发1号文件要求

将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切实保障工作开展。

  　　（三）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各地应结合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设的要

求，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加强宣传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农

房等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重要意义、工作目标和法律

政策，争取广大农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工作氛围。

  　　（四）加强督促指导及验收。全国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将继续实行“一省一策”、“分片包干”、“定期上报”等工作制度，加强督促检查，

对工作进度缓慢、工作质量不高的地区，进行重点督导。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在本

省（区、市）基本完成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尚

未完成工作任务的地区，进一步加强督促和指导，集中研究解决难题，限时完成工作目

标，同时组织好验收总结，切实保证工作成果质量。

  2014年8月1日

附件：

农村地籍和房屋调查技术方案(试行).doc

[打印]

http://www.mlr.gov.cn/zwgk/zytz/201408/P020140811376536677187.doc
javascript:window.print()

